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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04月26日分别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全资子公司——润都制药（荆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都荆门公司”

）为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保障润都荆门公

司建设项目的稳定开展，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拟在2023年度（2023年1月1日

—2023年12月31日）以公司为其提供一般保证或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向银行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融资授信。申请融资授信的金融机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

行等。申请融资授信额度计划为人民币1亿元，申请融资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开证、押汇贴现、保理等。

本次申请融资授信拟提请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担保

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上述融资授信额度、担保额度不等于实际融资金额、担保金额，具体以

公司、润都荆门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主体签订的协议为准；且融资授信额度、

担保额度在2023年度内不循环使用。 

  



一、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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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概述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润都制药（荆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MA4979J22Q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荆门市掇刀区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荆东大道325、327、329号 

法定代表人：游学海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兽药生产；危险化学品

生产；兽药经营；电子烟及电子烟用烟碱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生产；工业酶制剂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医

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股权结构 

 

 

 

 

 

 

 

 

 

 

 

 

3、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大华会计事务所审计) 

资产总额 907,976,038.38 809,138,285.45 

负债总额 923,984,215.73 804,571,716.0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008,177.35 4,566,569.43 

项  目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大华会计事务所审计) 

利润总额 -20,574,746.78  -73,291,854.98 

净利润 -20,574,746.78   -73,291,854.98  

三、2023年度融资授信及担保方案基本情况概述 

1、融资授信方案的基本情况概述 

融资授信的目的：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 

融资授信额度：≤￥1亿元 

利息：LPR±70bp/年 

利息支付方式：以最终签署的融资授信合同/协议为准。 

融资授信期限：自融资授信合同/协议生效之日起2年内，具体的融资授信

期限以借贷双方最终签署的融资类合同/协议为准。 

融资授信合同/协议生效方式：本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协议/

合同自借贷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润都制药（荆门）有限公司 

持股100% 



融资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

进口开证、押汇贴现、保理等。 

融资授信的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 

2、担保方案的基本情况概述 

担保金额：≤￥1.5亿元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费用以及实

现债权的费用。 

担保方式：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2年内，具体担保期间以最终签署的保证

合同/协议为准。 

生效方式：本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合同自借贷双方盖章、签

字之日起生效。 

四、公司提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润都荆门公司提供融资授信担保是为了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需要，

保证子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在后续的具体执行中，公司将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子公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和具体担保情况，对担保贷款的使用及还款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以保障上市公

司利益不受损害。 

五、审议程序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单笔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金额的1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提供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30％，按照担保金额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 

根据相关规定，《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子公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3、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04月27日 


